
第二单元法律主体

【考点1】法律主体的分类(★★★)

1.自然人

（1）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

①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

②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

上记载时间

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解释】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

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2）自然人的住所

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

2.法人

（1）法人制度概述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应当依法成

立，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

【注意】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法人的分支机构

①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

②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

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3）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①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②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4）法人解散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解散：

①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②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

③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④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证书，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⑤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5）法人的分类

法人组织 营利法人
公司制营利法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司制营利法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



非营利法人 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特别法人
机关法人（国家机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生产队）、城镇农村的合作

经济组织法人（农村合作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居委会）

【解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居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026年调整）

【解释】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

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未设立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2026年调整）

【考题·判断题】法人的分支机构只能以法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2022年）

答案：×

解析：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

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3.非法人组织

（1）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如合伙企业、个

人独资企业等）。

（2）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3）非法人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或者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民事活动。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非法人组织解散：

①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②出资人或者设立人决定解散；

③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国家

在国内，国家是国家财产所有权唯一和统一的主体；在国际上，如国家作为主权者是国际公法关系的主体，

也可以成为对外贸易关系中的债权人或债务人。

【考题·单选题】下列主体中，属于非营利法人的是( )。（2022年）

A.农民专业合作社

B.合伙企业

C.事业单位

D.有限责任公司

答案：C

解析：（1）选项A：属于特别法人；

（2）选项B：属于非法人组织；

（3）选项D：属于营利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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